
关于云南省治超非现场执法工作规范的起草说明
[bookmark: OLE_LINK95][bookmark: OLE_LINK7][bookmark: OLE_LINK6]   为规范我省治理公路违法超限运输非现场执法工作，不断提高公路安全保护水平和治理效能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》《公路安全保护条例》《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程序规定》《云南省公路路政条例》《公路路政管理技术标准》等法律法规规定和技术标准，厅公路处联合省交通执法局制定了《云南省治超非现场执法工作规范》，现就起草的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1、 《规范》起草的背景和必要性
（一）制定《规范》是落实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改革，持续推进我省超限运输治理工作的需要
   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《关于进一步深化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指导意见》（中办发〔2018〕63号）中明确要求“大力推进非现场执法”、“完善执法程序、改进执法方式、规范执法行为”。结合我省实际，通过非现场执法加大对非法超限运输行为的威慑力，延伸时间和空间的监管范围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。
（2） 制定《规范》是全面落实行政执法“三项制度”的
需要
近年来，我省采取多项措施，加大违法超限打击力度，各地也建设了一些非现场治超执法点，取得了一定的成绩。但违法行为屡禁不止，非现场执法不够规范，制约了治超工作的深入推进。通过制定《规范》，实现治超非现场执法信息公示及时准确全面、执法过程留痕可溯有效、法制审核依法规范明确，全面落实行政执法“三项制度”。
（三）制定《规范》是强化权力监督制约，防范行政执法风险的需要
治超非现场执法利用现代科技手段，以交通技术监控记录等资料作为证据材料，交通综合执法人员不需要亮证执法，《规范》进一步强化对非现场执法过程涉及的信息采集、证据审查、文书送达等程序的规范以及相对人权益的保护，非常有必要，有利于进一步规范交通运输行政权力行使和行政执法行为，预防交通运输行政处罚权力滥用，防范可能出现的执法风险。
二、《规范》的主要依据和起草过程
《规范》的主要法律法规依据重要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》《公路安全保护条例》《云南省公路路政条例》。部门规章和文件主要依据《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程序规定》《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》《公路路政管理技术标准》。
《规范》起草后，厅公路处向16个州市交通运输局征求《规范》修改意见，14个州市修改意见，昆明市、玉溪市提出部分修改意见，已采纳。
[bookmark: _GoBack]三、《规范》的主要内容
 《规范》，共五章三十七条。
    第一章 总则，共6条。明确了《规范》制定的目的、依据、适用范围以及各级监管部门职责，界定了治超非现场行政执法点的概念，确定了治超非现场行政执法的工作原则。
    第二章 规划建设，共7条。提出了监管部门设置电子技术监控设备应当遵循的原则，对安装点位作了规定，明确了监控设备运行时不得影响行政相对人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、采购非现场监控设备的方式、监管设备接入卫生健康执法平台的形式等。
    第三章 技术要求，共6条。规定了治超非现场执法设备设置、数据采集、传输、使用、分析研判。
    第四章 违法处理，共17条。明确治超非现场执法的管辖、执法程序等。
    第五章 附则，共2条。明确了执法监督和《规范》的解释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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